


申请并经所在单位实验室安全分管领导审批后方可继续使用。

3、 对已存在故障， 但未到报废年限的设备， 应由专业人员

彻底修复后方可继续使用。

4、请各单位在4月30日前，将本单位实验室所有超过使用

期限的加热和制冷设备的处置情况书面送至校实验室安全与环

保办公室， 逾期不报将作为重要安全隐患不整改予以处理。

联系人：刘闯

联系方式：13651638327（校内小号：66571)

地址：闵行校区行政B楼501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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